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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/集体安全0的几点看法

严  峻

  摘  要  /集体安全0一词近年来在国际关系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,许多人也

认为集体安全是一种可靠的安全模式。集体安全有其优点,但同时在理论与实践中

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憾,对此我们应有全面的认识。中国在集体安全问题上应客

观冷静地采取科学的两面兼顾的态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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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安全问题是国际关系中最受关注的问题

之一, 安全理论也是国际关系理论中争论较

多的理论。什么叫/安全0, 对于一个国家来

说,处于什么情况下才算作安全,这历来颇有

争议。但现在多数学者认为,只有一国在客

观上不存在危险的威胁, 主观上不存在对危

险的恐惧,该国才是安全的。也就是说,安全

的获得是客观与主观结合的结果。¹ 当然,国

际关系中所说的危险, 通常指对国际关系主

体生存与发展会造成一定伤害的力量或情

势。事实上,只要国际社会本质上依然处于

无政府状态,这种危险就会一直存在,安全问

题也将一直存在。在缺乏一个绝对权威, 即

托马斯#霍布斯所谓巨灵进行裁决的情况下,

国家为了保证安全, 除加强自身实力外,很自

然地倾向相互组成国家集团, 希望藉群体的

力量增加维护自身安全的系数。这种安全集

团组成的安全模式最常见的是/联盟安全0,

近年来讨论得较多的则是/集体安全0。

一些国外学者认为联盟容易造成所谓的

/安全两难0 º的问题, 即, 联盟集团之间往往

互不信任, 一个联盟集团为了增加对抗其他

敌对联盟威胁的能力, 会不断增加自身军备

实力,但这种行为又为敌对的联盟视作对自

身的威胁,于是相应地扩充军备,这种恶性循

环的结果是各方的安全系数都下降。有学者

就直接指出, /联盟安全恰恰最不安全,联盟

集团就是潜在的作战集团0 »。而 /集体安

全0则不存在这样的安全困境。许多人相信,

集体安全能够提供更为可靠的安全机制。

其实, 集体安全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

17世纪的奥斯那布鲁克条约和威廉#潘恩提

出的/欧洲安全计划0 ¼ 。此后, 康德、克劳德

等人又进一步发展了集体安全的思想。但真

正提出较成型的集体安全理论的是一战后期

的美国总统、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创始人

伍德罗#威尔逊,他还将这种安全构想在其倡

导成立的/国际联盟0中付诸实现。而目前集
体安全组织的最好体现则是联合国。现在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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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学者认为, 北约也是一种集体安全组织,

但笔者认为,北约的目标外向性,决定了其本

质上仍是一种联盟, 而非集体安全集团。

实际上,到底什么是/集体安全0,现在仍
存在争议, 尚未有一个公认的明确定义。但

目前一般倾向同意集体安全是/全体保障下

的个体安全0 ½ ) ) ) 然而这仍未能阐述清楚

其内涵,且容易和/联盟安全0混淆。笔者认
为, 也许可以从与/联盟安全0的对比区别中

了解/集体安全0的一些基本特征:

( 1) 联盟安全是目标向外的集团安全模

式,对付的是集团外的威胁;而集体安全则目

标向内,强调的是通过整个集体的优势力量,

反对集体内任何可能发动侵略的国家, 从而

保证所有成员的安全;

( 2) 联盟内一国采取行动往往是认为外

力对联盟或联盟内其它成员的威胁将影响自

己的安全;而集体安全组织中某国采取行动,

却常常尽管侵犯行为距离自己十分遥远, 或

可能根本对自己没有任何影响,但出于对组

织的服从或尊重而加入行动行列(海湾战争

中众多联合国成员参与制裁伊拉克就属此种

情况) ,且集体安全一般会产生要求各成员服

从其统一调度指挥的新机构 ¾。简言之, 集

体安全力图做到的是:把更多的国家(包括彼

此存在不信赖关系的国家)包容进集体安全

体系内,以集体的权威裁断是非、压制冲突,

制裁侵犯, 使所有成员在安全体系内得到安

全保证。

二

然而,从实践上看,抛开国际联盟的软弱

无力及迅速夭折不谈, 尽管联合国在处理国

际安全事务中取得了一些成果,但联合国真

正较有效地运转的时间却十分在限(有些学

者认为仅始于苏联解体、冷战结束后)
¿
, 短

暂的实践放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还难以作为令

人信服的例证,何况最近的科索沃危机再次

显示了联合国的无力,给这一集体安全的/典

范0添上难堪的一笔。笔者认为,从历史上的

/欧洲协调0、国际联盟到今天的联合国,它们

在集体安全实践上的困顿并非偶然,因为集

体安全在理论上确实存在难以克服的弱点:

(一)从理论上讲, 集体安全组织的规模

必须达到一定程度,甚至必须庞大,但庞大的

规模却容易使安全体系运转的效率低下, 进

而影响对各成员的有效安全保证。一国选择

参加集体安全,总是期望整个集体相对于集

体内任何可能对自己造成威胁的国家占有绝

对优势,而集体安全体系的强大,很大程度上

依赖于其吸纳的国家数量,因为参加国越多,

其可用于调度的资源也就越多, 集体安全机

制的功能也就越强。然而,安全系统的庞大,

内部成员数量的增加,又不可避免地造成/难

以形成有效的的政治凝聚力, 即使形成一定

的政策, 其后的联系又常常出现问题0的后
果À。由于各国利益目标的不尽相同, 对事

态轻重缓急的判断也不相同, 所以在针对某

个成员的安全救济上容易造成行动协调上的

低效。这样,集体安全模式的初衷是建立高

效有力的运行机制, 但实际上却往往是体系

松散,效率不彰。

(二)一国选择集体安全,往往希望该集

体安全体系把对自己存在现实或潜在威胁的

国家也纳入体系中, 从而借助集体安全的力

量制约有敌意的对手,消除这种威胁(否则国

家会更多地选择联盟安全)。这种情况出现

在存有敌意的弱小国家之间, 对集体安全体

系的稳定性影响尚不大, 但倘若几个互不信

赖的大国同处一个集体安全体系中,集体安

全的运转就变得十分困难。因为集体安全的

运行主要是靠体系内的主要大国之间的互动

关系决定的, 当这几个大国的对抗性大于合

作性时,它们之间产生的妥协结果就十分有

限。这点从冷战爆发后美苏对抗造成联合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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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乎一事无成中可以看出。而联合国部队得

以投入海湾战争,也多半因苏联濒临解体无

暇他顾之故。当大国之间不能达成妥协时,

该集体安全体系将陷于瘫痪, 严重时甚至可

能导致该体系的崩溃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

前,英、法、德、意、日等几大国在尖锐利益冲

突前的互不妥协,导致国际联盟的解散,就是

一个明显的例证。

(三)对集体安全设计的一大期望是它的

/公正性0, 集体安全的最大功能也本应是其

对集体内的冲突进行公正裁决,进而抑制非

正义的一方。但问题是, 何为正义何为非正

义,区分的标准何在? 冲突往往带有纠缠不

清的历史渊源及其它缘由, 一方的行为是否

正义往往难于判断。即便是/国际公认0为侵
略行为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,也有人认

为伊拉克对科威特的领土要求/有充分的历

史及法理根据0。所谓/国际公认0也不过是

有关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, 及其它更多国家

在不明缘由也无意去探明缘由的情况下做出

的简单判断。以/历史终结论0出名的日裔美

籍学者弗兰西斯#福山也对联合国裁决的正
义性表示过怀疑Á 。其实, 对是否正义的裁

判往往落实到两种方式上: 第一, 多数表决,

但这不能避免/多数暴政0的不公正现象;第

二,大国协商决定,但这容易产生因大国对立

而导致安全体系分裂的弊端, 美、英、法在科

索沃问题上绕联合国安理会而行,其实是对

大国协调的规避。

(四)国家主权至上原则是集体安全实施

中的最大障碍。从系统论角度看,单元选择

进入系统, 是希望在系统中获得更大的保全

单元个体的能力,而集体安全则首先要求各

国让渡一定的主权,承认霍布斯/自然状态0

(这是国家坚持主权至上的最主要原因之一)

在系统内的不存在, 因此不得再以主权至上

为由自行决定行动。那么,只要现代国家仍

坚持主权神圣不可动摇, 集体安全系统就不

得不面对与系统内各单元层出不穷的磨擦。

不过笔者也认为,时代在变,主权观念也会不

断变化,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法的出现及其

权威性的不断加强, /规则内的行动自由0将
越来越成为主权的定义,一定的/主权让渡0

将越来越为各国所接受, 从而为集体安全运

作提供有利条件,只是这需要相当长的过程。

(五)这最后一点的重要性也许可以用谚

语/ Last but not least .0来形容。历史辩证法

告诉人们, 事物总是要不断变化发展才具有

生命力,才符合历史演进的规律。但集体安

全从本质上却要求国际社会去维护一种现

状,就本身就违背了自然演化的规律。

三

虽然集体安全存在这样那样的理论及实

践缺憾,但它毕竟是人类智慧在国际关系理

论发展中的一个结晶,联合国 50多年来在维

护全球与地区安全上也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

用。笔者认为, 为了更好地维护我国国家安

全及其他国家利益, 我们对集体安全应采取

以下两方面的态度:

一方面,我们应该积极参与集体安全,特

别是在联合国集体安全事务中发挥我国应有

的作用。这主要是由以下三点原因决定的:

其一,我国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国内经济建

设,这就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。邓小平

反复强调, /搞好国内建设要争取长时间的国
际和平0 Â , 而集体安全虽然存在缺陷, 但在

很大程度上仍能提供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

际环境, 这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是有利的; 其

二,我国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,不久前与俄

罗斯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, 与美国建立建

设性战略伙伴关系, 也强调了这种伙伴关系

不针对其他第三国, 这种实质上是非联盟的

安全模式要求我们将更多地借助集体安全,

以保证我国的安全利益; 其三,我国是联合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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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理会常任理事国, 在联合国集体安全行动

中能发挥关键性作用, 积极参与联合国的集

体安全事务, 不仅有助于维护国际社会的和

平与安全, 还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际

地位与威望,为我国争取更多的国家利益。

另一方面, 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集体安

全的局限性,并防止一些国际势力(及/台独0

势力)利用集体安全危害我国的国家安全。

这也可以从以下三点理解:第一,集体安全过

浓的理想化色彩与实际操作的反差, 提醒我

们不能把我国的国家安全完全寄托于集体安

全机制,而应该主要注重自身的安全能力建

设;第二, 我们应防止一些国家借建立集体安

全机制之名, 在某些问题上联合起来/套住0

中国,并以/ 集体0之力对付中国;第三,近年

来,台湾当局及岛上其他一些/台独0势力,积

极鼓吹建立所谓/ 包括美国、日本、台湾海峡

两岸及东南亚各国的集体安全体系0,主要是
企图以集体安全迫使中国政府放弃对台动武

的权力,从而为其搞/台独0活动作准备。对

此,我们更应警惕。

总之,对于/集体安全0应有一个科学的
全面的认识。近年来理论界对集体安全的正

面性评论较多,笔者并不否认集体安全的正

面功效,本文只是意在重点探寻集体安全的

不足与缺憾, 从而试为集体安全理论的全面

发展提供管窥之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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